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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陆河县县属国有企业机构设置
与人员编制管理办法》的政策解读

为进一步优化县属国有企业机构设置管理，切实提高人员编制使用效益，促进企业提升效率、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结合县属国有企业实际，我局草拟了《陆河县县属国有企业机构设置与人员编制管理办法》（下称《办法》），现就《办法》解读如下：
一、制定背景和重要意义
根据上级要求、企业现状、重点规范以及工作实际等，对《办法》进行修订和完善，进一步规范县属国有企业机构设置与人员编制管理的内容，包括企业设置、内设机构、领导职数、员工编制、审批程序等。
二、制定基本原则
《办法》是根据《汕尾市市属国有企业机构设置与人员编制管理办法（试行）》，结合我县实际制定的。
三、文件的制定过程
县国资局在研究上级相关文件后，结合我县县属国有企业机构设置与人员编制管理现状，起草了《办法》，在县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公示七个工作日，同时，征求县相关行政事业单位、县属国有企业意见，对收到的意见反馈进行认真研究并采纳。提交部门法制工作机构审查过后，经县国资局领导集体讨论同意形成送审稿提交县司法局审查。
四、文件的主要内容
《办法》共七章，分为二十五条条款，包括总则、管理体制和原则、企业机构设置、人员核定及领导职数、审批程序、监督检查、附则。具体内容如下：
（一）管理体制和原则方面：明确县属国有企业及下属企业的设立和整合重组需由县国资局或县政府审批；明确县属国有企业及所属企业机构设置与人员编制审批备案要求；规定县属国有企业及所属企业机构设置与人员编制管理工作应遵循的原则。
（二）企业机构设置方面：规定县属国有企业设置内设机构应根据企业承担的工作任务、资产规模、企业类别和管控模式等因素；对县属国有企业内设机构的设置方案的要求；规定内设机构应按照精简效能的原则科学合理设置，应以职能为依据，规定增设内设机构的条件及应相应调减内设机构个数情况。
（三）人员核定及领导职数方面：规定核定人员编制按照经营效益、发展需求等人员核定基本依据；规定县属国有企业及所属企业领导职数确定的因素；规定县属国有企业及所属企业员工实行岗位、职位管理；明确县属国有企业要求调整人员编制应提供的材料。
（四）程序审批方面：规定县属国有企业及所属企业内设机构、人员编制和中层领导职数配置调整的程序。
（五）监督检查方面：明确县国资局负责对县属国有企业及所属企业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管理工作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各县属国有企业负责所属企业机构设置和人员编制工作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规定应责令其限期纠正的行为。
（六）监督管理和责任追究方面：应责令其限期纠正的。
五、有效期限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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